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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类学 科判 
全知麦彭仁波切 著  索达吉堪布 译 

释道净 整理 8稿 qq 973451196 校对 慧清 
表 1：总表、似因：丙一、不成因： 

科判 正文 

顶礼文殊菩萨！ 
下面对因类学加以分析，通常而言，运用论式进行推理，就是因的法相，

如果宗依成立，那么决定可以充当因。 

分
别
来

说
，
因
分
为 

 

了

知
而
舍
弃
的
似
因
 

与
 

了
知
而
取
受

的
真
因
 

两
种
。 

甲
一
、
似
因

： 

乙一、法相：所运用的任何因三相不全，就是似因的法相。 

乙
二
、
分

类
： 

 

有
不
成
、

不
定
与
相
违
三
种
。 

丙
一
、
不
成
因

： 

丁一、法相：在欲知法上所运用的因不成立。 

丁
二
、
分
类
： 

 

分
为
于
外
境
上
不

成
、
观
待
心
前
不
成

两
种
。 

戊
一
、
于
外
境

上
不
成
因
也
包
括

四
类
： 

己一、有法不存在：例如，胜义的声音（有法）……。 

无论在此法上运用任何因，都会由于有法不存在而使宗法不成立。 

己二、因不存在：例如……是兔角之故。 

无论在任何有法上运用，但由于不是有法的因而使宗法不成立。 

己三、有法与因俱无：例如，胜义之声音（有法），常有（立宗），是兔
角之故（因）。这里的有法与因均不成立。 

己四、
有法与
因虽有
但无关
联： 

此类因
又分 

三种： 

庚一、因在欲知法上不容有：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
宗），是所闻之故，或者是眼所量之故（因）。 

庚二、因在欲知法上不遍：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决定以识为
前提（立宗），是士夫勤作所发之故（因）。 

庚三、因在欲知法上有遍不遍二分：例如，显现二月的根识（有
法），是现量（立宗），是无分别、不错乱之故（因）。 

虽然无分别成立，但是不错乱不成立，所以对此要以“不
成”来回答。而过遍是不定，不能以“不成”来回答，因而它
不包括在内。 

于外境上不成因共有以上六类。 

戊
二

、
观
待
心
前
不
成

因
也
分
为
四
类
： 

己一、有法不成：例如，在尚未确定是食肉鬼的瓶子，是珠宝还是灯盏
的情况下，将珠宝作为有法。 

己二、因不成：例如，（瓶子是无常，）由离贪者所作故。（在没有确定
是具贪者所作，还是离贪者所作的情况下，运用此因。） 

或者，正当对是烟是气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运用烟作为因。 

己三、有法与因俱不成：例如，食肉鬼的瓶子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宗），
所作性故（因）。 

己四、 

有法 

与 

因 

关联 

不成： 

此因 

又分为 

不容 

有、 

不遍、 

有遍 

不遍 

二分。 

庚一、不容有：例如，在认为声音是非所作性者面前立论：声
音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宗），所作性故（因）。 

庚二、不遍：例如，在承许词语有士夫所作、非所作两种情况
者面前立论：词语（有法），非天然形成（立宗），由士夫所作
故（因）。 

庚三、有遍不遍二分：例如，在承许大多数有实法是无常，而
认为自在天等可能是常法者面前立论：自在天（有法），是迁
变性（立宗），是无常与有实法的同体之故（因）。 

现在的善法，是以前的善法，是善法之故； 

孔雀，在中间的山谷中，传出孔雀声之故。 

这类因是不定的，而不是不成因。 

观待立论者等其他情况包括在这其中，例如，声音是无常，
是勤作所发之故：如果考虑勤作所发的声音，则是外境的真因，
而不是不成因；如果考虑声音内部的水声等，则是不成因。 

对总的声音而言，也是不成因。因此需要这般分析说明。 

如此一来，观待心前不成因也有六类。综合起来，不成因共有十二类。 

丙二、不定因：丙三、相违因：（表 2：） 

甲二、真因：（表 3-1：）（表 3-2：）（总 2 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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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似因：丙二、不定因：丙三、相违因： 

分
别
来
说
，
因
分
为 

 

了
知
而
舍
弃
的
似
因
 

与
 

了
知
而
取
受
的
真
因
 

两
种
。 

甲
一
、
似
因
： 

 

 

乙
二
、
分
类
： 

 

有
不
成
、
不
定
与
相
违
三
种
。 

丙
二
、
不
定
因
： 

丁一、法相：对于证成所立指出怀疑的因。 

丁
二
、
分
类
： 

 

总
体
分
为
不
共
不
定
因
与
共
同
不
定
因
两
种
。 

戊
一
、
不
共
不
定
因
：  

己一、 

反体无异之
不 共 不 定
因：  

庚一、依因一体： 
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宗），是声音之故（因）。 

庚二、法因一体： 
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宗），是无常之故（因）。 

庚三、依因法一体： 
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是声音（立宗），是声音之故（因）。 

庚四、聚义因一体： 
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宗），声音是无常之故（因）。 

己二、 

反体有异而
俱不涉二品
之不共不定
因：  

庚一、外境不共不定因： 
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宗），是所闻之故（因）。

因于同品异品中无而不见。 
庚二、心识不共不定因：因于同品异品中有而不见，例如，此
士夫（有法），从天界转生而来（立宗），有眼之故（因）。 

到底是不是从天界转生还不能得出结论，因此是于同品异
品中不见而存有怀疑。 

同品中有而不见、于异品中无而不见，也属于心前不共因。
例如，在承认声是常有者面前立论：声是无常，所作性故。 

在与之相反的吠陀派面前立论：吠陀（有法），是常有（立
宗），所作性故（因）。 

戊
二
、
共
同
不
定
因
： 

己一、法相：既涉及同品也涉及异品。 

己
二
、
分
类
： 

 

有
外
境
与
心
识
两
种
。 

庚一、 

外境共同 

不定因： 

 

称为有实法
的不定因，
包括四种。 

辛一、同品异品俱遍， 

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宗），是所量之故（因）。 

辛二、同品遍异品遍不遍：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应成勤作
所发（立宗），是无常之故（因）。 

辛三、异品遍同品遍不遍：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应成非勤
作所发（立宗），是无常之故（因）。 

辛四、同品异品俱遍不遍：例如，海螺声（有法），是所闻
（立宗），是勤作所发之故（因）。 

庚二、 

心识共同 

不定因： 

 

也就是观待
心有余不定
因 

辛一、真正有余共同不定因：例如，声音是无常，所作性
故。如果在不了知所作与常有相违者前运用“声音是无常，
所作性故”的论式，对方于同品中见而于异品中不见，但
不能确定在异品中不存在而产生怀疑。 

辛二、相违有余共同不定因：例如，在不了知常有与所作
相违者面前运用“声音是常有，所作性故”的论式时，对
方察见在异品中有，而没有察见在同品中有，但认为可能
在同品中存在，因此相违有余也同样是具有怀疑的有余。 

或者，以其能发言的因来推测此人不是全知或是全知，
虽然似乎是两种有余，但由于成为同时涉及对境的同品异
品，因此另行不存在。 

丙
三
、
相
违
因
： 

丁一、法相：依靠某因必定颠倒证成所立。 

丁
二
、
分
类
：  

戊一、
外 境
相 违
因：  

己一、逆所破相违因：颠倒列举不可得因。（即能破因与所破法二者相
违，例如，大火蔓延之地有持续发生的冷触，以是大火蔓延之处故。） 

己二、逆能立相违因：自性因、果因与所立颠倒。（也就是能立因与所
立法相违，例如，声音是常有，所作性故。） 

戊二、 
观待 
心前 
相违因：  

己一、所立相违因：例如，在承许“声音是常有”者面前立论：海螺
声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宗），是声音之故（因）。 

己二、所破相违因：例如，在承许“存在不新生”者面前立论：瓶子
（有法），非不新生（立宗），存在之故（因）。 

相违因共有以上四类。对此以“相违”来回答。 
观待心识也可以作为似因，但依此不会成为非真因，实际上不是能立，而在

心前不管是真因还是似因，都不可能是真因。 
所以，一定要对实际的似因与真因加以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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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1：甲二、真因：（总 2表） 

分
别
来
说
，
因
分
为 

 

了
知
而
舍
弃
的
似
因
 

与
 

了
知
而
取
受
的
真
因
 

两
种
。 

甲

二

、

真

因

： 

 

乙一、法相：三相齐全。 

其中第一相——宗法：此因在欲知法上成立非有否定。 

第二相——同品：所立随着因而存在。 

第三相——异品：所立一经倒转，因也随之倒转。 

决定三相齐全的方式：推理的因在所诤事上成立，在同品喻中存在，因在异品喻上

倒转，通过决定这一点的方式来确定某因作为所立的理由，进而由此因来证明所立，这

是我们一定要明确了知的。 

因此，将似因与真因的所缘区分开来以后，用量引发的定解于对境上进行破立。 

其中建立，也有建立其是、建立其有两种。由于所量是隐蔽性的，而不是自然显露，

因此需要借助可以推测它的其他法来比量推理。也就是需要依赖与自身一体的法或者与

自身异体的相违任意一者来证成某法，因为依靠毫不相干的他法不能证成它。 

乙

二

、

分

类

：  

丙一、自性因： 

与所立同体的法作为因来证成欲知法，三相齐全，就是自性因的法相。 

证成因聚合可以生果，从是因本身可生果无有差别的部分而归属在自性因当中。 

丙二、果因： 

将与所立彼生相属的果安立为因，证成欲知法，三相齐全，就是果因的法相。 

从味推色、从色推处推出其他实体，也是与自相续聚合一体的因法推知果因。 

丙

三

、

不

可

得

因

： 

丁一、法相：运用破遮所破而具全三相的因就是不可得因的法相。 

丁二、分类： 

 

有可见不可得因 

与 

相违可得因两种， 

其中仅以不可见 

不可得虽然不能 

证明无有， 

但通过可见不可得 

的途径遮破 

自之本体， 

以与之相违的 

他法可得 

也能破除所破。 

戊

一

、 

可

见 

不

可 

得

： 

己一、自性不可得：例如，某地瓶子可见不可得。 

己二、因不可得：例如，以火不可得而遮破烟。 

己三、果不可得： 

例如，以烟不可得来遮破其因，即推出火不存在。 

己四、能遍不可得：以树不可得否定沉香树。 

其中，（自性与能遍不可得）是通过遮破同体相属

的所遍自之本体或者它的能遍而使相属法消失，其余

二者（因与果不可得）彼生相属境消失而使相属法不

复存在，这一点务必要通达。 

戊二、相违可得： 

两种相违中的不并存相违，以能害热触的本体与果二

者摧毁所害冷触之因、果、本体与所遍四者的八种因是无

误的。 

单单火的因不是能害，所遍在火以外另行分类没有必

要，假设仅以数目的最极类别来分倒也可以。 

在此过程中，分辨清楚建立方式可得这一点至关重要。 

互绝相违，真实的互绝相违虽然不可能运用在因与立

宗上，但彼之差别的间接相违可得。 

如此一来，共有九种相违可得因。 

以上三种真因总计有十三类。 

以某因所立的法相以无有以量已证、以量已违，就认定为欲知法， 

其中以量已证：例如，声音是所闻。 

以量已违：例如，声音非所闻。 

不涉及欲知法：例如，声音刺耳的瓶子等，不能作为所立。 

而将适合场合的意义、立论者立宗建立、敌论者承许破除的一法就定为所诤事。 

此因类学，乃由嘉扬麦彭仁波切亲笔手稿中摘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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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：甲二、真因：（总 2表） 
下面根据本人（麦彭仁波切）的《智者入门》而写： 

三
相
齐
全
是
真
因
的
法
相
，
真
因
的
论
式
中
有 

 

果
因
、
自
性
因 

 

与 

 

不
可
得
因 

 

三
种
。 

一、果因： 

 

法相：以
果的理由
推测因。 

(一)亲因证成因果：例如，有烟的山上（有法），有火（立宗），有烟之故（因）。 

(二)先因证成因果： 

例如，空中的凫凫青烟（有法），是以自因火为前提（立宗），是烟之故（因）。 

(三)总因证成果因： 

例如，近取蕴（有法），带有自因（立宗），是暂时有实法之故（因）。 

(四)别因证成果因： 

例如，显现蓝色的根识（有法），带有自己的所缘缘（立宗），是根识之故（因）。 

(五)因法推知果因：例如，口中的糖块（有法），有色（立宗），有味之故（因）。 

二、自性因： 

法相：依靠同
体相属来证成
就是自性因。 

(一)观待差别自性论式：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宗），所作性故（因）。 

(二)净尽差别自性论式： 

例如，声音（有法），是无常（立宗），是有实法之故（因）。 

三
、
不
可
得
因 

： 

 

分
为
 

不
现
不
可
得
 

与
 

可
现
不
可
得
 

两
种
。 

 

(一)不现不可得：例如，前面的这个地方（有法），看不见食肉鬼的补特伽罗不能确定食
肉鬼到底存不存在（立宗），因为其不现不可得之故（因）。 

(

二
)

可
现
不
可
得
： 

 

分
为
 

所
缘
可
现
不
可
得
 

与
 

相
违
可
得
 

两
种
。 

 

1、 

所缘 

可现 

不可得：  

(1) 自性不可得： 

例如，这个房间（有法），无有瓶子（立宗），可现而以量不可得之故（因）。 

(2) 因不可得：例如，夜晚的海面（有法），无有烟（立宗），无火之故（因）。 

(3) 能遍不可得： 

例如，那边的石寨（有法），无有沉香树（立宗），无树之故（因）。 

(4) 亲果不可得：例如，无烟的院落内（有法），无有烟的亲因（此处藏
文中是亲果，但应该是亲因。）（立宗），无烟之故（因）。 

2、 

相违
可
得： 

 

分为 

 

依于
不并
存 

相违 

 

与 

 

依于
互绝
相违 

 

的 

两种
相违
可得
论
式。 

(1)  

依于 

不 

并存
相违
的 

相违 

可得 

论式 

 

包括 

二十 

（十 

二） 

种 

论
式： 

其一、自性相违自性可得之所破因： 

例如，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冷触（立宗），以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二、因相违自性可得之论式：例如，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冷触之亲因
——功能无阻（立宗），以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三、果相违自性可得：例如，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寒冷的后果——汗
毛直竖（立宗），无有檀香火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四、所遍相违自性可得： 

例如，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霜触（立宗），以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五、自性相违果可得： 

例如，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冷触（立宗），浓烟喷起四处弥漫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六、因相违果可得：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冷触之亲因——功能无阻（立
宗），浓烟喷起四处弥漫之故（因）。 

其七、果相违果可得：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寒冷的后果——汗毛直竖（立
宗），浓烟喷起四处弥漫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八、能遍相违果可得： 

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霜触（立宗），浓烟喷起四处弥漫之故（因）。 

其九、自性相违所遍可得： 

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冷触（立宗），檀香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十、因相违所遍可得：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冷触之亲因——功能无阻
（立宗），檀香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十一、果相违所遍可得：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寒冷的后果——汗毛直
竖（立宗），檀香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十二、能遍相违所遍可得： 

那边（有法），无有霜触（立宗），檀香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(2) 互绝相违：直接互绝相违，虽然不可以安立为因与所立，但在运用间接相
违的所遍中遮破能遍的违品，例如，声音，是无常，所作性故，或者勤作所
发故。这也包括在自性因的论式中。 

麦彭仁波切撰写，善哉！吉祥！   2005 年 7 月 15 日译毕 

（原文见显密宝库 21《因明论集》）  


